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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加强法律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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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9日�

市局各单位、各部门，各区局：�

　　现将《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加强法律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按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加强法律服务保障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全面落实《上海市关于全力

防控疫情支持服务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公共法律服务保障

工作，优化营商环境，全力支撑企业抗击疫情、共渡难关，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建立应急公共法律服务机制，优先采用线上、预约等方式办理公证、法律援助等法律服务事

项�

　　1．组建疫情防控法律服务专业团队。组织律师、公证员、调解员等法律服务专业人员建立公益法

律服务顾问团，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及时向有需求的企业提供指导意见。�

　　2．开设疫情防控法律服务绿色通道。充分利用热线、网络、实体窗口等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和公证

、调解、仲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途径，对涉疫情企业反映的问题，即时回应、迅速反馈；对疫情

防控引发矛盾纠纷的法律服务需求，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帮助企业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克服困

难。�

　　3．实行现场服务预约制。各公共法律服务接待场所以及其他法律服务机构向社会公布咨询和预约

电话；确有必要到现场办理事务的企业，通过电话或者网络方式预约，提高服务效率，减少不必要的

人员聚集。�

　　4．发挥线上服务优势。充分发挥“一网通办”作用，及时办理企业网上申请的行政审批和公证事

项。鼓励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机构、仲裁机构采取网上立案和提交材料、电子签章、视频对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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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庭审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律师咨询、司法鉴定、仲裁等法律服务。�

　　5．加大对“网上办”“热线办”的推广宣传。继续加大对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上海法网以

及各区局、各法律服务行业协会咨询电话、线上服务APP的宣传力度，引导企业通过远程方式寻求法律

服务，推动“不见面”也能“办成事”。�

　　二、就不可抗力免责等防疫中的有关法律问题，及时向有需求的企事业单位提供指导建议�

　　6．加强公共法律服务专业指导。组织法律服务专业人员对企业涉疫情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就

企业普遍关心的不可抗力免责条款的法律适用、合同履行障碍造成的法律后果等问题，提供权威法律

指引。�

　　7．建立法律咨询双向反馈机制。及时汇总疫情防控期间与企业相关的合同纠纷、劳动纠纷、建设

工程、国际贸易、医疗纠纷等领域的典型案例，及时向人社、卫健等政府部门以及总工会、消协等单

位提示风险，同时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统一法律和政策适用口径，为企业答疑解惑。�

　　8．加强信息沟通和业务协助。根据法律援助、调解等相关法律服务条线以及各公共法律服务平台

反映的纠纷问题，分析研判疫情防控期间企业的法律服务需求，及时向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和相

关执法部门通报信息，加强业务协作和执法协调。�

　　三、对于企业受疫情影响造成的合同履行、劳资关系等纠纷，及时组织律师、公证员、调解员等

专业法律服务人员提供咨询、指引、调解服务�

　　9．公共法律服务全时空、全方位在线。组织专业服务人员全天候值守，确保12348公共法律服务

热线和上海法网在线咨询7×24不间断服务，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触手可及的公共法律服务。�

　　10．法律服务机构主动服务。鼓励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仲裁机构通过微信公众

号、官方网站等形式，向有业务需求的企业通报工作安排，告知服务指南，宣传疫情防控法律知识，

提供咨询解答和法律服务。�

　　11．调解组织专业服务。指导涉疫情企业的劳动争议纠纷调解，积极参与群体性纠纷的调处，支

持调解组织优先适用电话、微信、在线调解方式，根据需求提供现场调解服务，在调解过程中做好政

策解读、法律释疑、普法宣传，指导企业化解矛盾，依法支持和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四、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减免法律服务费用�

　　12．律师事务所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为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开展免费法治体检等

活动；鼓励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为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中小企业和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的企业提供

免费企业法律顾问服务。�

　　13．仲裁和司法鉴定机构支持困难企业。仲裁机构、司法鉴定机构对受疫情影响较严重企业的案

件优先受理、加速办理；对确因疫情造成服务费用缴付困难的企业（尤其是受疫情影响较严重行业的

小微企业），缓缴服务费用并鼓励机构减少、免除服务费用，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14．公证机构支持涉疫企业。优先为涉疫情的相关事务提供公证法律服务；为防疫重点企业减免

相关事项的公证服务费用。�

　　各单位、各部门、各区局可以依据本实施意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措施。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

起施行，有效期至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顺延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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